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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勁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

L.K.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
(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)  

(股 份 代 號 :  5 5 8 )  
 
 

澄清公告  
 
 

謹 此 提 述 力 勁 科 技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(「 本 公 司 」)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七 月 二 十

九 日 登 載 於 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「 交 易 所 」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之

二 零 零 九 /一 零 年 年 報 (「 年 報 」 )。  

 

本 公 司 得 悉 年 報 的 網 上 板 有 三 頁 遺 失 (第 1 7 至 1 9 頁 )。一 份 已 修 正 的

網 上 板 年 報 已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九 月 一 日 登 載 於 交 易 所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。

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七 月 三 十 日 寄 發 予 本 公 司 股 東 的 印 刷 版 年 報 屬 完 整 及

正 確 。  

 
 
 

承董事會命 
力勁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

公司秘書 
黃健明 

 

 

 

香 港 ， 二 零 一 零 年 九 月 一 日  

 

 

 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執 行 董 事 為 張 俏 英 女 士 、 曹 陽 先 生 、 鍾 玉 明 先 生 及

王 佩 珍 小 姐 ； 而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劉 紹 濟 博 士 、 呂 明 華 博 士 ， 銀 紫

荊 星 章 、 太 平 紳 士 、 曾 耀 強 先 生 及 陳 華 叠 先 生 。  

 


